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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会议室、办公区、仓储区的面积。

6.展览会净面积：指单个展览会室内外的特装展位、标准

展位和公共舞台、配套活动区域投影面积总和。

7.特装展位：特殊装修展位的简称，是指由参展商自己或

委托第三方设计和搭建装修的展位，具有自身特点和公司形

象，一般面积大于 18 平方米。

8.特装展位面积比重：特装展位所覆盖的总面积占展览会

净面积的比重。

9.相关活动：又称配套活动，指展览会举办过程中主办方

为营销展览会、扩大展览会影响力或吸引观众举办的活动，包

含颁奖、节庆、赛事、演艺、考察、发布会、论坛、推介会等。

10.展览会满意度：指参展商、参展观众对展览会各项评

价指标的满意认同程度，即对展览会评价指标做出“非常满意”

与“比较满意”的人数与参与评价的总人数的比例。

11.展览会成交额：指参展商在展览会期间通过展品展示

发生的交易金额总数（含合同金额）

12.固定参展商：指连续参展 3 年（含）以上的参展商。

13.等级：用于划分展览会质量差异的级别设定。用英文

大写字母 A、AA、AAA、AAAA、AAAAA 表示。

二、指标体系及参数

（一）通用型 850 分

1. 展出面积（平方米）：

展出面积≥30000 平方米 200 分

注：展出面积小于 30000 平方米的，按其相对比例的乘数

计算分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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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特装面积：

比例≥50% 160 分

比例≥40% 140 分

比例≥20% 80 分

比例≥10% 60 分

1.2 总装面积：

比例≥20% 40 分

比例≥10% 20 分

比例≥5% 10 分

2. 参展商（家） 100 分

2.1 行业内骨干企业：

比例≥20% 25 分

比例＜20% 5 分

2.2 自主品牌：

每万平方米≥10 个 25 分

每万平方米＜10 个 5 分

2.3 国家或省级认定出口品牌：

参展商≥5 个 25 分

参展商＜5 个 5 分

2.4 固定参展商：

参展商≥30 家 25 分

参展商＜5 家 5 分

3. 观众（人次）：

专业观众总人次≥观众总人次 50% 100 分

4. 展览会连续性（届）：

连续举办≥5 届 10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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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届≤连续举办＜5 届 50 分

5. 展商满意度≥80% 100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：

5.1 场馆设施体验感：

满意度≥85% 20 分

5.2 现场服务：

满意度≥85% 20 分

5.3 观众水平及流量

满意度≥80% 20 分

5.4 媒体广告宣介

满意度≥80% 20 分

5.5 继续参展意愿：

意愿≥70% 20 分

6. 相关活动≥5 场次/届 50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：

7. 运行保障： 200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

7.1 咨询服务 50 分

7.1.1展览会指南 10 分

7.1.2咨询台 10 分

7.1.3导引标识 20 分

7.1.3.1 导引员服务 5 分

7.1.3.2 参观行进标识 5 分

（进口、出口、展区及最佳参观路线）

7.1.3.3 消防安全通道标识 5 分

（疏散、逃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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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.3.4 疫情防控要素标识 5 分

（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安全距离等）

7.1.4志愿者及便利化服务 10 分

（团队、标志、充电、查询等自助）

7.2 运维管理 30 分

7.2.1项目责任制 10 分

（分项目标准制定、责任到人、分解指标）

7.2.2展馆及展览会运行管理方案 10 分

7.2.3岗位分工负责制 5 分

7.2.4关键岗位从业资质 5 分

（水电工、机械作业、高空作业、危险品运输等）

7.3 展览会安全防范 25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

7.3.1展览会消防验收合格 5 分

7.3.2消防通道畅通 5 分

7.3.3搭建施工安全许可 5 分

7.3.4展览会全景及 360 度监控无死角 5 分

7.3.5展览会期间全时段安防巡查 5 分

7.4 保险及避责 15 分

7.4.1场馆公众责任险 5 分

7.4.2搭建意外伤害险 5 分

7.4.3产品责任险 5 分

7.5 知识产权保护 20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

7.5.1展品预审查程序 5 分

7.5.2展期展品巡查 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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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5.3法律咨询和援助 5 分

7.5.4投诉渠道明示 5 分

7.6. 疫情防控 60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

7.6.1按照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，在当地疫情政策指导下，

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20 分

7.6.2疫情防控方案 40 分

7.6.2.1 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 5 分

7.6.2.2 高风险岗位和人员管控 5 分

7.6.2.3 现场防疫服务指南和场所 5 分

7.6.2.4 例行健康报告 5 分

（核酸检测、绿码、行程卡、场所码）

7.6.2.5 应急预案完整配套 5 分

（有隔离区，有应急处置保障措施）

7.6.2.6 防疫设施齐全便利 5 分

（查验一体、无障碍、无阻塞）

7.6.2.7 防疫物资储备充足 5 分

7.6.2.8 防疫人力资源保障 5 分

评审时除依据第三方于现场对照方案检查的结果，也要结

合场馆所在地联防联控办指导、监督所出具的意见。

（二）创新型 115 分

8. 绿色环保： 40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

8.1 绿色搭建 6 分

8.1.1可循环：符合 GB/T41129-2021 标准 2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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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.2可再生：符合 GB/T41129-2021 标准 2 分

8.1.3可回收：符合 GB/T41129-2021 标准 2 分

8.2 禁塑限塑 10 分

（包括装修装饰材料、展品说明书包装、拎袋、餐

饮用具等生活垃圾）

8.2.1不可降解塑料零使用率 6 分

8.2.2使用可降解、可替代材料 2 分

8.2.3塑料废弃垃圾分类收集 2 分

8.3 板材甲醛释放量（mg/m3） 10 分

（最高 10 分）

8.3.1ENF≤0.025 10 分

8.3.2E0≤0.05 5 分

8.3.3E1≤0.124 2 分

8.3.4三类标准混用 6 分

8.3.5室内总体超标 扣 10 分

8.4 搭建施工 4 分

8.4.1布展期间无粉尘排放 2 分

8.4.2降噪：噪音＜65 分贝 2 分

8.5 新风系统 5 分

（最高 5 分）

20～30m³/h/人 5 分

50～60m³/h/人 3 分

8.6 废弃垃圾清运及处理 5 分

8.6.1废弃垃圾倾倒规范 2 分

8.6.2清运量逐届下降 3 分

（比上一届少 10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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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节能减排 25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

9.1 节电 10 分

9.1.1用电指标考核达标 5 分

9.1.1.1 耗电总量低于场馆载荷的 25% 2 分

9.1.1.2 少于上一届用电总量 20 千瓦小时 3 分

9.1.2节电措施 5 分

9.1.2.1 分时分段分区开关、感应开关等控制总成 10 个单

元以上 2.5 分

9.1.2.2 新光源及节能用电占总用电量≥10% 2.5 分

9.2 新能源利用 15 分

9.2.1分布式光伏发电≥100 千瓦小时/天 5 分

9.2.2风电等其他替代常规发电设备投入≥50 千瓦小时/

天 5 分

9.2.3办公、参展通勤用新能源车辆使用率≥90% 5 分

10. 数字及智能化 50 分

（满足条件得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）

10.1 同期举办线上展览会 20 分

10.1.1 对接平台≥3 个 10 分

10.1.2 现场直播展台（含境外）≥20 个 8 分

10.1.3 云上洽谈≥5 场 2 分

10.2 人工智能： 10 分

10.2.1 3D 效果展示 4 分

（含产品、商业广告、文化创意、动漫）

10.2.2 VR 虚拟现实 3 分

（环境及情景模拟、感官感知、计算机仿真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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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.3 沉浸式体验 3 分

（穿戴、传感操控、身临其境等体验）

10.3 大数据： 15 分

10.3.1 5G 应用场景 4 分

10.3.2 宽带速率≥512kb/s 3 分

10.3.3 人脸识别 2 分

（进/出、流动、停留、禁区占位等安保）

10.3.4 流量预警 2 分

（滞留、拥堵、围观、限流）

10.3.5 客流量分析及馆场热力图 2 分

10.3.6 潜在客商（观众驻留）分析应用 2 分

10.4 区块链 5 分

10.4.1 摊位搭建合同总成占摊位总数≥30% 2 分

10.4.2 搭建方工艺技术无缝对接，与仓储物流报关无缝

对接 2 分

10.4.3 签约各方共享展览会成果，共享智能合同 1 分

（三）附加项 35 分

11. 相关资质证明 10 分

11.1 主办质量体系认证证明等佐证材料 2 分

11.2 搭建质量体系认证证明等佐证材料 2 分

11.3 展馆质量体系认证证明等佐证材料 2 分

11.4 物流质量体系认证证明等佐证材料 2 分

11.5 展期场馆内餐饮提供单位餐饮服务许可证及服务质

量体系认证 2 分

12. 展览会绩效 1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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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1 政府扶持项目、与当地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相契合、

有立项或配套扶持资金 5 分

12.2 许可贸易交易合同≥3 个 5 分

（知识产权转让、经营许可、加盟）

12.3 总成交额每万平米≥50 万元 5 分

（包括许可贸易合同金额）

13. 获得国际或国家级相关协会等组织机构认证的展览

会 5 分

13.1 国际相关组织认证（个） 3 分

13.2 国内相关组织认证（个） 2 分

（最高 10 分）

14. 贯标工作规范 5 分

14.1 申请材料齐全 2 分

（文字、表格、证书复印件）

14.2 排版符合印刷标准 0.5 分

（有目录，图片为彩色）

14.3 装帧美观 0.5 分

（整体封装成册）

14.4 提交满足限期要求 1 分

14.5 演示说明 1 分

（重点突出、表达清晰、简明扼要，时间限 8 分钟

以内）

注：1）展出面积、专业观众、参展商等，允许误差值分

别为≤3%、5%、10%。

2） 可冗余项为：因受疫情影响，已举办展览会中有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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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参展商不能参展的面积，在测算中不作扣除。

3） 申请材料及佐证材料的详细范围和规范要求，详见

《江苏省专业展览会等级评定实施细则》。


